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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院、部、处、室文件 
院  发【2017】10 号 签发人：王喜莲 

电气工程学院本科实践课程教学管理规范 

为保证实践教学质量，根据《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实验教学管理规定》、《北京

交通大学本科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办法》，特制订电气学院实践教学管理规范。 

第一条  课程组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选定实践教学教材或指导书，自编或改编

的实践教学教材或指导书应由学院组织专家讨论审定后方可使用。 

第二条  每学期开学 2 周内，课程负责人向学院教学科提交实践教学任务书和

实践计划表，包括实践任务和上课时间，并明确集中或开放实践方式、各实践环节

的指导教师和助教。实验中心严格执行教学科下达的实践教学任务，特殊情况报学

院审批。 

第三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课程大纲规定考核细则完成课程考核评价，形成

完善的实践教学资料，如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指导书、实践报告要求、实践考核细

则、实践课程达成度分析等。 

第四条  各实验室负责教师应根据任务书要求和教学大纲规定的项目和学时做

好仪器、设备、材料及安全保障准备工作。 

第五条  实践课前，指导教师需签署安全责任书，任课过程中指导教师是安全

负责人，课前需要宣讲安全制度、安全守则与操作规范。 

第六条  实验中心应建立完整的实验室使用记录、设备情况记录卡片，其中设

备记录卡片要详细记录设备维修维护状况。 

第七条  青年教师或实验员初次独立指导实践课程前必须完整助教一轮，并经

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指导。 

第八条  指导教师在实践指导过程中应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

养，对相应的实验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及规范进行举一反三，切实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第九条  学院教学督导组通过看课的方式监控评价实践课程教学质量，督导及

学生反馈教学质量差的实践课程，由课程负责人提出整改方案，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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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再次任课。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电气工程学院    

201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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